
主动公开 佛山教基〔2021〕1 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成立佛山市特殊教育

教研指导中心组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启聪学校、市康复实验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我市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》要求，加强我

市特殊教育研究组织建设，积极开展特殊教育教学研究，充分发

挥专业引领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我市特殊教育教学质量，决定成立

佛山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工作职责

（一）在学科（专业）教学、科研等方面发挥示范表率作用，

协助市、区教研部门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指导活动，承担市、区

教育局委托的教科研相关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每学期参与一次市、区组织的特殊教育教学视导活动；

深入课堂听课、评课；进行教学诊断和指导。每学年在市、区主

讲一次公开课或专题发言。

（三）协助组织开展青年教师培养工作，带领项目组开展专

题研究活动宣传和推广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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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积极提出有关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的意见和建

议。

二、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日常管理

（一）市教育局对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实施动态管理，按年

度进行考核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状况，将适时对教研指导中心

组成员进行增补和调整。

（二）中心组成员所在单位要积极支持中心组工作，为成员

提供必要工作条件支持。

（三）中心组成员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强学习，潜心研究，

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，为提高我市特殊教育科研整体水平和

教育教学质量作出积极贡献。

三、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任期

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不脱离本职工作，本届任期

两年（2021 年 2 月-2023 年 2 月）。

附件：佛山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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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佛山市特殊教育教研指导中心组成员名单

组长：

何智芳 佛山市教育局

副组长：

梁巧华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

王 涛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

袁 洁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

组员：

王 坤 佛山市启聪学校

熊 敏 佛山市启聪学校

王文燕 佛山市启聪学校

陶春燕 佛山市启聪学校

李 博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

林 婷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

徐朝辉 禅城区启智学校

马善波 禅城区启智学校

周咏妍 禅城区启智学校

伍 华 南海区星辉学校

马 跃 南海区星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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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 娜 南海区星辉学校

张 力 南海区星辉学校

张明霞 顺德区启智学校

杨 波 顺德区启智学校

赵全军 高明区启慧学校

林依柳 高明区启慧学校

董桂林 三水区启智学校

邝瑞仪 三水区启智学校


	



